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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組公告 111.1.14 

111 大學入學考試測驗相關規定 

一、 考生於進入考（分）區時須配戴口罩，考生自進入試場起，除經監試人員許可外，應全程配

戴口罩，考生於監試人員核對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查驗身分時，應暫時脫下或拉下口罩至可辨識面 

貌，經查驗身分後戴回。 

二、 考試當日入場時出示身分識別證件與量溫 

(一) 考生於進入考（分）區時須出示本會大考中心發送之個人專用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 件

正本，配戴口罩、配合量測體溫及手部清潔消毒；未攜帶入場識別證之考生，可至考 （分）

區指定地點由試務人員協助確認身分後補發，考試當天，各考（分）區於上午 7 時 30 分

開始量溫。 

(二) 考生初檢量溫時若有發燒情形（額溫達 37.5℃（含）或耳溫達 38℃（含）以上）或有呼 吸

道等症狀，由試務人員先引導至複檢量溫站，原則上於 10 分鐘內完成 2 次複檢，如 複檢

量溫仍為發燒狀態，試務人員將引導考生移至防疫試場應試，考生不得拒絕或要求 於考試

後給予救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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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入場請攜帶有效身分證件 

(一) 身分證、有照健保卡、駕照、護照、居留證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。 

(二) 沒有攜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怎麼辦？ 

    本次學測，進入考（分）區時就要查驗應試有效證件正本，雖然沒有攜帶仍可進入試場應試，

但若未依簡章規定，在當節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前送達試場或考（分）區門口，會依違規處理辦法

第 6 條，扣減該節成績 1 級分。所以，請考生留意，若進入考（分）區時即發現未攜帶應試有

效證 件正本，可盡快設法通知補送，但不要心急，試場內監試人員經過查核確認係考生本人無

誤，仍 會准予應試，請特別留意，本次考試因僅開放特定陪考人員陪考，應試有效證件正本若

由親友補 送，配合防疫規定，請其送達考（分）區門口，由考（分）區入口處服務人員簽收、

發給送達證 明，送達時間以簽收時間為準，並請考生於該節考試結束後，前往試務辦公室領回

補送之證件。 

四、 考試相關規定 

(一) 考生進入試場就座前，應確認鐘錶之鬧鈴功能均已關閉，取下穿戴式裝置（如：智慧型眼鏡 

類、智慧型手錶類、智慧型手環類、耳機類）；並將置於臨時置物區之行動電話完全關機（含 

關閉電源、鬧鈴、震動、提示音等所有功能），若考試開始鈴響後，發現考生攜帶之行動電

話 未完全關機，加重罰則。 

(二) 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得入場。考生入場後應迅速對號就座。入場後至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

得 翻閱試題本，並不得書寫、劃記、簽名、作答。如考生考試時發現試題本錯誤、缺漏、

污損或 印刷不清時，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。  

(三) 考生於各節考試開始 60 分鐘內，因生病或特殊原因不繼續考試者，如未經監試人員同意即

離場，扣減其該節全部成績。經監試人員同意離場之考生應由試務人員安置於適當場所至考

試 開始 60 分鐘為止，拒絕安置或強行離開安置場所者，取消其考試資格。 

五、 休息時間如何落實防疫？ 

(一) 節間休息以在原試場原座位為原則： 

本次考試開放考生於試場內原座位休息、溫書及用餐，惟各 節考試開始前考生須依監試人

員指示暫時離場，以利試題及答題卷等相關試務準備。  

(二) 中午用餐使用用餐隔板： 

考生中午用餐可出考(分)區購餐(或用餐)或由親友送餐；於考(分)區內用餐的考生一律在原試

場原座位使用隔板用餐，不可至考(分)區設置之休息區(室)用餐；集報考生不可至集報單位考

生服務隊休息區用餐；用餐隔板請向考(分)區服務人員領取(於各樓層或各大樓出 入口設立領

取及回收用餐隔板處)，用餐時請勿交談、不可併桌，須先將用餐隔板立起來後，才可脫下口

罩用餐，並避免污損桌面及座位標示單，用餐後即戴回口罩。考生中午若外出用餐或購餐， 

第 17 頁，共 24 頁 或離開考(分)區取餐，返回考(分)區時，須先進行手部清潔消毒，並出

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 件正本、戴口罩，至量溫檢測站量溫。 

 



3 
 

 

 



4 
 

 

 


